
广西北投建信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横州市2025年国土变更调查日常变更服务采购【项目编号：NNZC2026-C3-270017-GXJX】

竞争性磋商文件更正公告（一）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1.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：NNZC2026-C3-270017-GXJX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2.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：横州市2025年国土变更调查日常变更服务采购

3.首次公告日期：2026年3月5日
二、更正信息
1.更正事项：□竞争性磋商公告  ☑竞争性磋商文件   □采购结果     

2.更正内容：

	序号
	更正项
	更正前内容
	更正后内容

	1
	竞争性磋商文件第二章《采购需求》商务要求第（八）项“付款方式”
	1.第一次：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，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总合同价30%作为前期工作经费。

2.第二次：成交供应商完成县级调查成果，并向自治区首次报送成果10个工作日内，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总合同价的60%。

3.第三次：完成2025年度国土变更工作全部工作或国家下发2025年国土变更调查成果后，采购人支付剩余工作经费。

4.付款前，成交供应商需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发票。
	1.第一次：合同签订后30个工作日内，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总合同价10%作为前期工作经费。
2.第二次：成交供应商完成县级调查成果，并向自治区首次报送成果30个工作日内，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总合同价的60%。

3.第三次：完成2025年度国土变更工作全部工作后，采购人支付剩余工作经费。

4.付款前，成交供应商需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发票。

	2
	竞争性磋商文件第六章《合同文本》第三部分 合同专用条款第3.4条“付款条件”
	(采用分期付款方式，付款条件为：

①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，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总合同价30%作为前期工作经费。②成交供应商完成县级调查成果，并向自治区首次报送成果10个工作日内，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总合同价的60%。③完成2025年度国土变更工作全部工作或国家下发2025年国土变更调查成果后，采购人支付剩余工作经费。④付款前，成交供应商需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发票
	(采用分期付款方式，付款条件为：

1.第一次：合同签订后30个工作日内，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总合同价10%作为前期工作经费。
2.第二次：成交供应商完成县级调查成果，并向自治区首次报送成果30个工作日内，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总合同价的60%。

3.第三次：完成2025年度国土变更工作全部工作后，采购人支付剩余工作经费。

4.付款前，成交供应商需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发票。


3.更正日期：2026年3月6日
三、其他补充事宜：

1.竞争性磋商文件中涉及以上更正内容的，作相应更正，其他内容不变。
四、业务联系事项
1.采购人信息

名称：横州市自然资源局

地址：南宁市横州市横州镇宝华西路5号

项目联系人：黄青柳

联系电话：0771-7233838

2.采购代理机构信息

名    称：广西北投建信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地　　址：广西南宁市良庆区金龙路2号广西能源大厦11楼B1110室
项目联系人：邓桂艳、李璇、蒋如阳、王婷

电　　话：0773-2886298、0771-5345226

3.项目联系方式
项目联系人：邓桂艳、李璇、蒋如阳、王婷

电　　话：0773-2886298、0771-534522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西北投建信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3月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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